
信息披露

2023/7/1

星期六

B048

Disclosure

证券代码：

600375

证券简称：汉马科技 编号：临

2023－063

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已判决。

●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华菱汽车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菱汽车” ）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及诉讼事项金额：

原告甘肃东升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肃东升” ）起诉被告甘肃星鹏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甘肃星鹏” ）、 本公司及华菱汽车产品责任纠纷： 被告甘肃星鹏及本公司退还原告甘肃东升购车款25,000,

000.00元；被告甘肃星鹏、本公司及华菱汽车赔偿原告甘肃东升银行贷款利息、车辆保险费等损失7,417,199.92

元，支付银行贷款手续等费用共计1,154,314.00元，赔偿营运损失10,000,000.00元；案件受理费254,134.84元，

由原告甘肃东升负担106,571.50元， 由被告甘肃星鹏、 本公司及华菱汽车共同负担147,563.34元； 保全费5,

000.00元，由被告甘肃星鹏、本公司及华菱汽车共同负担。

●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本判决为一审判决，为进一步维护公司合法权益，本公司及华菱汽车将依法

提起上诉。 上述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最终实际影响需以后续判决或执行结果

为准。 后续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并及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1年11月5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

登了《公司关于累计涉及诉讼、仲裁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91），披露了原告甘肃东升起诉被告甘

肃星鹏、本公司及华菱汽车的产品责任纠纷情况。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本公司及华菱汽车于近日收到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22）甘01民初92号《民事判决书》，经

法院判决，判决主要内容如下：

1、 被告甘肃星鹏及本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共同退还原告甘肃东升50辆自卸车的购车款

25,000,000.00元；

2、被告甘肃星鹏、本公司及华菱汽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共同赔偿原告甘肃东升银行贷款利

息、车辆保险费等损失7,417,199.92元；

3、被告甘肃星鹏、本公司及华菱汽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共同支付原告甘肃东升银行贷款手

续等费用共计1,154,314.00元；

4、 被告甘肃星鹏、 本公司及华菱汽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共同赔偿原告甘肃东升营运损失

10,000,000.00元；

5、驳回原告甘肃东升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54,134.84元，由原告甘肃东升负担106,571.50元，由被告甘肃星鹏、本公司及华菱汽车共同负

担147,563.34元；保全费5,000.00元，由被告甘肃星鹏、本公司及华菱汽车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三、本次诉讼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

本判决为一审判决，为进一步维护公司合法权益，本公司及华菱汽车将依法提起上诉。 上述诉讼对公司本期

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最终实际影响需以后续判决或执行结果为准。 后续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

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并及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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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爱康科技”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于2023年

6月30日在张家港经济开发区金塘路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2023年6月29日以电子

邮件形式通知全体董事）。 会议由董事长邹承慧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11名，实际出席董事11名，其中独立

董事杨胜刚、刘会荪、徐锦荣、胡希荣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

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审议，全体董事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租赁协议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公司实际控制人邹承慧先生、公司董事邹晓玉女士的妹妹邹晓英女士担任本次交易对手方浙江国康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邹

承慧、邹晓玉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租赁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72）。 独立

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和相关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董事关于第

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的相关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的相关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2610

证券简称：爱康科技 公告编号：

2023-072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租赁协议暨关联

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爱康科技” ）全资子公司苏州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苏州爱康光电” ）拟与浙江国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康新能源” ）签署《租赁协

议》，苏州爱康光电将位于长兴县煤山镇浙能智慧能源科技产业园创业创新大道交一环路北侧地块整体租赁给

国康新能源用于光伏电池生产。租赁物包含土地（总用地面积113,179平方米）及厂房（总建筑面积73,829平方

米附属机电设施），租赁期限为2年，年租金3,819.40万元（含税）。 具体内容以双方签订的《租赁协议》为准。

公司于2023年6月3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租赁协议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鉴于公司实际控制人邹承慧先生、公司董事邹晓玉女士的妹妹邹晓英女士担任本次交易对手

方国康新能源的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邹

承慧、邹晓玉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涉及金额未达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此项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浙江国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21年08月04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522MA2JKH5Y3A

注册地址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煤山镇浙江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滢

注册资本 10,133.3333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研发；机械设备研发；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

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电池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

浙江城辉光能有限公司持股84.2105%；赣州国康和銮商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股7.8947%；江苏双良低碳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7.8947%。

关系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董事的妹妹担任国康新能源的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6.3.3第二款第（四）条规定，构成关联关系。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2年12月31日

/2022年度

2023年3月31日

/2023年1-3月

总资产 3,000.53 7,832.02

净资产 2,954.55 7,659.50

营业收入 0.11 -

净利润 -45.45 -295.05

注：上述关联方2022年度、2023年1-3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国康新能源租赁的土地及厂房位于长兴县煤山镇浙能智慧能源科技产业园创业创新大道交一环路北

侧地块，土地总用地面积113,179平方米（合约169.78亩）；厂房总建筑面积73,829平方米附属机电设施。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本次向关联方国康新能源出租的土地及厂房的价格以周边市场价格为依据，经双方协商确定，定价公

允合理，不存在利用关联方关系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爱康光电拟与国康新能源签署《租赁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出租方）：苏州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

乙方（承租方）：浙江国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

1、租赁物位置、面积、用途

（1）租赁物位于长兴县煤山镇浙能智慧能源科技产业园创业创新大道交一环路北侧地块。

（2）租赁物包括：

土地：总用地面积113,179平方米（合约169.78亩）；

厂房：总建筑面积73,829平方米附属机电设施。

（3）租赁物的用途为光伏电池生产。

2、租赁期限

租赁期限为2年。

3、租赁物的交付

（1）交付日：2023年9月30日之前。

（2）在租赁场地交付时，甲乙双方应签订《租赁场地交付确认书》，确认租赁场地移交。

（3）租赁物交付时需消防竣工验收合格。

4、租赁费用

（1）年租金：税后年租金人民币3,819.40万元（大写：叁仟捌佰壹拾玖万肆仟元整）。

（2）合同履行保证金：双方同意，《租赁协议》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税后年租金的30%,合

计人民币1,145.82万元（大写：壹仟壹佰肆拾伍万捌仟贰佰元整）作为乙方的合同履行保证金，合同履行保证金

用于抵扣以后年度的年租金。

5、支付约定

租金按年度预付方式，于交付日开始7个工作日内完成100%支付，以消防竣工合格时点作为交付日，结算方

式为电汇。

6、违约责任

如甲方违约，除退还乙方已缴纳的全部租金和合同履行保证金，并且乙方有权对甲方追诉因甲方造成的一

切损失；如乙方违约，甲方有权没收其保证金，并且甲方有权对乙方追诉因乙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主要是为了提高公司资源利用效益。 交易价格是在参考土地厂房所在地的市场价格，经双方协商

确定。 定价方式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体现公平交易的原则，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独立性造成影响，公司

不会因上述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目前国康新能源经营和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该关联人之间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不包含本次交易）为15.60

万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事前向独立董事提交了相关资料，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审查，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提请公司董事

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1、鉴于公司实际控制人邹承慧先生、公司董事邹晓玉女士的妹妹邹晓英女士担任本次交易对手方国康新能

源的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制度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决策程序

合法，定价公允合理，交易行为公平、公正、公开，有利于公司持续经营，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

利益。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本次关联交易的议案时，关联董事将依法回避表决。

2、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爱康光电向国康新能源出租土地及厂房，是为了提高公司资源利用效益，符合

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和整体经营目标。

3、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将本次交易及相关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并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的议案时，关联董事均已回避表决，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本次公司全资子公

司苏州爱康光电向国康新能源出租土地及厂房，是为了提高公司资源利用效益，符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和整体

经营目标。 我们一致同意全资子公司与国康新能源签署租赁协议暨关联交易的相关事宜。

九、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的相关独立意见；

4、《租赁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2610

证券简称：爱康科技 公告编号：

2023-073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进展是原担保合同的到期续签，在原审议的担保额度内，没有新增担保余额。

2、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净资产100%，请投资者充分关注

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爱康科技”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2023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3年度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相关公告编号：

2023-003）。 根据上述议案及公告， 为满足控股子公司浙江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浙江爱康光

电” ）的经营发展需求，公司拟在2023年度为浙江爱康光电的融资提供担保的金额不超过220,000万元，并同意

控股子公司之间进行相互担保。 相关进展情况如下：

2023年6月30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爱康光电与长兴鑫长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长贸易” ）签署了

《协议书》，开展供应链融资业务，鑫长贸易向浙江爱康光电提供欠款额度不高于2,000万元，最长单笔欠款时间

为60天。 2023年6月30日，公司与鑫长贸易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浙江爱康光电与鑫长贸易进行供应链

融资业务形成的债权提供最高额度3,0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若包含本次担保，公司累计对浙江爱康光电的担保

合同金额为174,979.67万元，不超过《关于2023年度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审议的对浙江爱康光

电的担保额度220,000万元。 本次担保是原担保合同的到期续签，没有新增担保余额。

以上担保金额在公司已经履行审议程序的担保额度以内，无需履行其他审议、审批程序。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浙江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8年07月06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522MA2B4U8N35

注册地址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煤山镇浙能智慧能源科技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 张金剑

注册资本 15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光伏设备及元

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股东及持股比例

苏州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持股64.4568%，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持股20%，长兴

兴长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持股10%，浙江长兴交投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持股5%，湖州爱康愿

景商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0.2692%，湖州爱康全意商务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持股0.1307%，湖州爱康合众商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0.1055%，湖州爱

康强基商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0.0379%。

关系说明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2年12月31日

/2022年度

2023年3月31日

/2023年1-3月

总资产 248,266.84 270,772.92

净资产 102,336.10 110,357.45

营业收入 231,536.36 50,375.79

净利润 7,188.51 321.35

注：上述被担保方2022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3年1-3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被担保方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3年6月30日，公司与鑫长贸易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浙江爱康光电与鑫长贸易进行供应链融资

业务形成的债权提供最高额度3,0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 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有关规定确定的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

贷款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本次担保是原担保合同的到期续签，没有新增担保余额。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

1、公司为浙江爱康光电与鑫长贸易进行供应链融资业务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不超

过3,000万元，是原担保合同的到期续签，没有新增担保余额。

2、本次担保的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公司对其在经营管理、财务、投资、融资等方面均能有

效控制，其偿债能力良好，公司具有充分掌握与监控被担保公司现金流的能力，财务风险处于公司有效的控制范

围之内，虽然其他股东未提供同比例担保，被担保方未提供反担保，但公司对其有绝对的控制权，担保风险处于

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本次担保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3、根据公司《对外担保决策管理制度》，公司指定专门人员持续关注上述被担保人的情况，收集被担保人最

近一期的财务资料和审计报告，定期分析其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关注其生产经营、资产负债、对外担保以及分

立合并、法定代表人变化等情况，建立相关财务档案。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经审议的累计对外担保额度为99.67亿元，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合同

金额上限为70.82亿元，对外担保合同项下的融资余额为35.23亿元，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合同金额中对合并报表

范围内的子公司的担保金额上限为51.39亿元；对出售电站项目公司的担保金额上限为5.49亿元；其他对外担保

金额上限为13.94亿元。 以上累计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合同金额上限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约为

247.71%，累计对外担保合同项下融资余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23.22%。 本次担保是原担保合同

的到期续签，没有新增担保余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已经披露过的担保平移、代偿事宜外，公司没有新增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

判决应承担的损失。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并依法采取措施保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一日

证券代码：

60080 3

证券简称：新奥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3-029

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计划减持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名单及持股的具体情况详见“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2年12月10日披露了 《新奥股份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股权激励所获股票限售期满后减持股份计

划的公告》， 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拟通过集中竞价结合大宗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237,

500股，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0.0722%，亦不超过其各自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

公司分别于2023年1月7日、2023年4月1日披露了《新奥股份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暨

减持结果公告》《新奥股份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减持时间过半暨减持进展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01、01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区间届满，王世宏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5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0016%；韩继深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3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为0.0113%；张瑾女士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9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0029%；其余

股东未减持所持有股份。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韩继深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400,000 0.0452% 其他方式取得：1,400,000股

郑洪弢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000,000 0.0323% 其他方式取得：1,000,000股

张瑾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600,000 0.0194% 其他方式取得：600,000股

蒋承宏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910,068 0.0294% 其他方式取得：910,068股

苏莉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500,000 0.0161% 其他方式取得：500,000股

郑文平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600,000 0.0194% 其他方式取得：600,000股

王世宏 其他股东：时任高级管理人员 200,000 0.0065% 其他方式取得：200,000股

王贵歧 其他股东：时任高级管理人员 400,000 0.0129% 其他方式取得：400,000股

张晓阳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600,010 0.0194%

其他方式取得：600,000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10股

黄保光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50,000 0.0081% 其他方式取得：250,000股

门继军 其他股东：时任高级管理人员 500,000 0.0161% 其他方式取得：500,000股

1、公司于2023年2月2日披露《新奥股份关于公司副总裁辞任的公告》，因工作职位调整，王世宏先生申请辞

去公司副总裁一职，将继续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辞任后，王世宏先生未减持公司股票。

2、公司于2023年3月25日披露《新奥股份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调整的公告》，王贵歧先生因工作职位调整

申请辞去公司副总裁一职，门继军先生因工作职位调整申请辞去总裁助理一职，将继续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辞

任后，王贵歧先生、门继军先生均未减持公司股票。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

名称

减持数

量（股）

减持

比例

减持

期间

减持

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王世宏 50,000 0.0016%

2023/1/4 ～

2023/1/4

集中竞

价交易

15.92－15.92 796,000 已完成 150,000 0.0048%

张瑾 90,000 0.0029%

2023/5/16～

2023/5/17

集中竞

价交易

20.28－20.70

1,845,

909

未 完 成 ：

60,000股

510,000 0.0165%

韩继深 350,000 0.0113%

2023/1/10～

2023/5/22

集中竞

价交易

16.98－22.08

7,072,

189

已完成

1,050,

000

0.0339%

注：除王世宏先生、张瑾女士、韩继深先生外，本次计划减持的其余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未减持所持有公司

股份。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已达到

不涉及。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否

特此公告。

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7月1日

证券代码：

688330

证券简称：宏力达 公告编号：

2023-014

上海宏力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6月3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2588号上海千禧海鸥大酒店二楼海纳厅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3

普通股股东人数 2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90,145,10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90,145,10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4.389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4.389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章辉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沈骁虓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除担任董事的高级管理人员外，副总经理赖安定先生、副总经

理袁敏捷女士、财务总监张占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住所、英文名称、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0,145,108 100.00% 0 0.00% 0 0.0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二

以上表决通过。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无。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唐敏、赵继民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宏力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1日

证券代码：

002438

证券简称：江苏神通 公告编号：

2023-032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增持承诺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6月29日收到控股股东宁波聚源瑞利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聚源瑞利” ）出具的《关于增持承诺完成的告知函》，聚源瑞利于2023年6月29日通

过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1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97%，增持承诺已完成。

一、增持背景

2022年7月4日， 公司发布了 《关于股东表决权委托到期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2-036），实际控制人韩力于2022年7月2日作出承诺“基于对上市公司长期发展的信心，在本次承诺签署之

日起12个月内，本人或本人的关联方拟继续择机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认购上市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份等符合监管要求的方式增持一定比例的上市公司股份，维持上市公司控制权长期稳定” 。

二、本次增持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宁波聚源瑞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B区H0721

权益变动时间 2023年6月29日

股票简称 江苏神通 股票代码 002438

变动类型（可多

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增持股数（万股） 增持比例（%）

A股 10 0.0197

合 计 10 0.0197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可多

选）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聚源瑞利 8,257.8557 16.2704 8,267.8557 16.2901

韩力 970.0000 1.9112 970.0000 1.9112

合计持有股份 9,227.8557 18.1816 9,237.8557 18.201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8,500.3557 16.7482 8,510.3557 16.7679

有限售条件股份 727.5000 1.4334 727.5000 1.4334

持有表决权委托股份 0 0 0 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

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承诺计划见上文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

定的情况

是□ 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

股份

是□ 否√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三、增持承诺的完成情况

截至2023年6月29日，本次增持承诺已实施完成，聚源瑞利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增持公司股份1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97%，增持金额为114.73万元

本次增持完成后，聚源瑞利持有公司股份8,267.855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2901%，与一致行动人韩力

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9,237.855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2013%。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增持公司股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也不会导致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本次增持公司股份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0号—股份变动管理》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3、聚源瑞利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增持期间未减持公司股份，并承诺在增持完成后的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

份。

五、备查文件

1、聚源瑞利出具的《关于增持承诺完成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30日

有研粉末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2023年6月30日

报告概况

1.本报告是有研粉末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研粉材或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关于社会责任的相关要求以及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2022年度履行社会责

任方面的具体情况编制而成，系统阐述了公司在守法经营、依法纳税，股东权益保护，职工权益保护，供应商关系

管理，客户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环境保护，安全生产，以及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工作内

容；

2.本报告披露范围为公司合并口径，引用的财务数据与年报保持一致，如有差异，以财务报告为准；

3．本报告主体信息时间范围为2022年1月1日至12月31日，部分内容涉及以前年度的数据内容；

4.本报告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5.本报告电子版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一、 公司经营理念

二、 公司概况

（一） 基本情况

有研粉末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3月，由中国有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隶属国务院国资委的中

央企业）控股，专业从事有色金属粉体材料的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是国内铜基金属粉体材料和锡基焊粉材料

领域的龙头企业。 2021年，公司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股票代码：688456）。

有研粉材坚持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拥有国家科技创新平台———工信部金属粉体材料产业技术研究

院，是怀柔首批批准设立博士后工作站的单位之一，同时有北京市金属粉末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国有色金属工

业协会金属粉末工程中心、增材制造创新中心、先进金属材料应用技术联合实验室等多个创新平台，现已掌握球

形金属粉体材料制备技术、高品质电解铜粉绿色制备技术、系列无铅环保微电子焊粉材料设计及制备技术、扩散

/复合粉体材料均匀化制备技术、超细金属粉体材料制备技术、3D打印粉体材料制备技术和高性能粉末冶金中空

凸轮轴制备技术等有色金属粉体制备核心技术，拥有授权专利100余项，主持或参与起草国家行业标准20余项，

累计承担或参与实施省部级以上项目50余项，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1项。

目前，有研粉材形成了以北京怀柔为总部的国际化运营的集团公司，包括有研粉末新材料（合肥）有限公

司、北京康普锡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普锡威）、山东康普锡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有研粉末新材

料研究院有限公司、重庆有研重冶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研重冶）、英国Makin� Metal� Powders(UK)�

Limited、有研增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研增材）、有研粉末新材料（泰国）有限公司。

有研粉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技术创新为驱动，持续进行新产品开发和技术迭代，积极拓展产品应用新领

域，为客户提供性能优异、质量稳定的金属粉体材料，逐步在北京、重庆、安徽、山东、英国和泰国等国内外地区布

局了产业基地，在国内外有色金属粉体材料市场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产品主要用于粉末冶金、超硬工具、微

电子封装、摩擦材料、催化剂、电工合金、电碳制品、导电材料、热管理材料、3D打印等领域，其终端产品广泛应用

于汽车、高铁、机械、航空、航天、化工、电子信息等领域。

（二） 股本结构

（三） 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

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指引和中国证监会、上海证

券交易所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了《公司章程》，规范决策程序，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 2022年，公司根据

《国有企业公司章程制定管理办法》，修订了《公司章程》，并通过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

则》《董事会授权管理办法》《独立董事工作制度》《总经理工作细则》等制度，建立健全了以党委、董事会、经理

层为治理主体，股东大会、监事会、职工代表大会为支撑主体的治理结构，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保障所有股

东的利益。 公司高度重视合规经营，建立了内控、风控、合规、内审和法务五位一体的管理体系，力求公司内部控

制的有效运行，降低公司经营风险。 此外，公司重视廉洁诚信体系建设，坚决杜绝贿赂、勒索、欺诈、洗钱、垄断、不

正当竞争等不当行为，筑牢反腐败、反贪污的防火墙。

（四） 获得的荣誉

主体 荣誉 颁发部门

康普锡威 微电子互连用合金焊粉获批第七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康普锡威 通过首批专精特新“小巨人”复核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有研重冶 获得第四批专精特新“小巨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有研增材

高流动性铝合金粉末材料获得航空航天增材制造产业链

“创新产品奖”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有研增材

增材制造高品质铝合金大尺寸薄壁复杂构件制备技术获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 中国有色

金属学会

有研粉材

高可靠轻量化粉末冶金中空凸轮轴制备技术及产业化获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 中国有色

金属学会

三、 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

（一） 守法经营、依法纳税

2022年公司面对错综复杂的市场环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积极面对市场和行业带来的诸多挑战，发挥行业领军企业竞争优势，主动

出击，坚持以市场和客户需求为导向，抓住机遇，积极应战，重点开拓新客户、新市场，确保了公司经营业绩的稳

定。2022年度，公司积极履行纳税义务，及时足额缴纳税款，共上缴国家各类税费2,381万元，确保了国家的税源，

为支持社会事业的建设、促进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 股东权益保护

公司遵循《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建立并持续完善由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组成的公司

治理架构，通过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权责分明、各司其职、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维护了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1.按时召开股东大会。 2022年度共召开4次股东大会，其中年度股东大会1次，临时股东大会3次，会议的召

集、审议事项、表决程序及决议公告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切实保障股东充分行使参与权

和表决权。

2.信息披露和投资者保护。 公司严格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确保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

整、及时、公平，确保股东平等享有知情权；公司通过业绩说明会、现场调研、上证E互动、电话、电子邮件、传真等

方式及时与投资者沟通交流，营造良好的内外沟通运行环境，依法保障广大投资者的知情权。2022年公司修订了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细则》等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

管理制度，进一步加强投资者保护。 报告期内公司共接待60余家投资者调研活动，由董事会秘书专门负责，为投

资者对公司业务、战略规划，市场发展等情况进行合理解释分析，增强信息披露的可读性。

3.合理回报投资者。 公司重视对投资者的回报，自2021年上市后，持续实施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保证股东

享受合法权益。 公司在制定分配方案时，董事会认真平衡了公司未来发展、现金流及对股东的回报三者关系，结

合公司章程，制定了符合公司实际的分配方案，连续3年实施利润分配（包括2022年度预计分配金额），累计现金

分红总额6,115.94万元（含税）。

（三） 职工权益保护

公司始终秉承“以人为本” 的理念，依法维护职工权益，实现员工与公司的和谐发展。 公司依照《劳动法》

《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等各项法律法规的要求，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为员工足额缴纳五险一金等社会

保险项目，并努力提高员工的薪酬待遇福利，通过依法建立企业年金制度、缴纳职工补充医疗保险和子女补充医

疗保险等，最大限度保障员工养老医疗待遇。 公司组织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党委部署青年人才职业发展规

划、产业工人职业技能认定体系建设和“党建+科研” 融合实践三个项目并完成项目指标；各党支部确定63个具

体事项，围绕衣食住行等方面切实服务职工，为职工群众排忧解难，加强员工凝聚力和满意度。 公司高度重视建

立和完善员工、股东利益共享机制，在2019年实行员工股权激励计划，对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及关键管理岗位人员

进行股权激励，并通过逐步完善绩效管理、薪酬管理体系，将公司战略与经营计划和员工激励相结合，促进员工

与公司共同成长。 同时，公司关注员工业余生活，开展职工之家建设，购置文体器具，举办文体活动；开展三八妇

女节活动、六一儿童节活动、羽毛球比赛、趣味运动会、十一亲子活动等10余次；与国家电网团委开展共建等，通

过组织开展各类丰富有趣的团建活动，增进员工之间的交流互动，增强员工归属感。

（四） 供应商关系管理

公司不断完善采购管理制度架构，对供应商开发、采购流程、存货管理、采购周期等事项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严格合同执行。 公司供应商审核及评估制度对潜在供应商的生产能力、生产工艺、交货周期、产品质量控制等方

面均规定了明确的标准，选择符合安全要求的有实力的供应商进行合作，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公司生产

部门根据销售部门获取的订单制定生产计划，并根据战略客户中长期采购计划，统筹安排，确保产品交货及时、

产品质量可控、存货水平合理。

（五） 客户和消费者权益保护

公司始终坚持让客户满意的理念，持续完善生产技术，制造一流产品；提供优质专业服务，通过持续改进和

完善，建立了严格的质量标准和管理体系。 所有子公司均通过了ISO� 9001:2015认证，公司全资子公司Makin�

Metal� Powders� (UK)� ltd� 于2021年取得了ISO� 45001:2018认证，北京康普锡威科技有限公司取得了IATF�

16949:2016认证。 公司销售部门联合质量管理部门，有效处理客户的各项投诉，提升全过程品质管理和客户服

务水平。

（六） 环境保护

公司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建立了健全的环境管理制度体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等法律法规制定环境保护管理规定、危险废物管理

规定，同时建立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定期开展突发环境污染事件演练，提高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公司在生产过程中严格遵守《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律法规要

求，不断加强环境风险管理，确保公司生产运营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将绿色环保融入企业的生产经营中，

从社会、环境与企业长远发展的关系和角度，把社会责任转化为企业发展的动力和长期利益。公司成立安全环保

管理部门，对企业能源消耗及排放进行监管，对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包括废水（生活污水）、废气、固体废物、噪

声等污染物，严格按照相关部门环保要求，积极进行处理，保证达标排放，并委托第三方公司每年定期对公司废

水（生活污水）、废气等进行检测；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生活垃圾及工业固废（含危险废物）与当地有资质公

司签订协议，危险废弃物交由专业化公司进行无害化处理。同时持续对公司员工进行环保培训，增强全员环保意

识，实现公司的可持续性发展。

各公司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多样化举措降低能耗，建设清洁能源设施，增加清洁能源利用效率，减少使用化石

能源碳排放量，如建设光伏发电项目，年发电量为200万度，累计等效植树10余万棵，对节能减排减少温室气体排

放做出企业的贡献。

（七） 安全生产

公司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守住安全生产红线。 2022年集中开展安全提升年专项工作，突出重点、

突破难点、找准盲点、抓出亮点，积极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 全年开展日常监督检查、立行立改工作，紧盯重大

隐患、重大风险，堵塞安全弱点，减少安全生产“木桶效应” ，开展多轮安全综合检查和专项检查，实现二级单位

检查季度全覆盖，三级单位半年全覆盖，确保安全生产形势平稳。 通过专题培训、安全沙龙、创建安全目视化示范

岗、开展事故“回头看” 等加强安全文化建设。

（八） 社会公益事业

2022年，公司通过消费扶贫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将消费扶贫促进乡村振兴纳入工会预算，购买贵州省思南

县10万余元扶贫产品发放给职工，超过2021年支出，帮助解决当地农产品的销售，同时为职工提供了生态环保、

健康安全的农产品，为助力乡村振兴奉献绵薄之力。

2022年5月疫情期间，有研粉材员工、在读研究生积极报名参加有研志愿者服务队，22位同志与街道全体工

作人员并肩战“疫” ，支援社区开展各项疫情防控工作。

有研粉材党委所属党支部落实联建共建要求，与怀柔区琉璃庙镇孙胡沟村党支部共建，向其提出进一步发

展壮大集体经济的建议。

四、 展望

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 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站在新的起点

上，公司将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根据年度工作重点统筹谋划全年工作，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

进” ，乘势而上、勇开新局，持续推进有色金属粉体材料制备和应用技术的迭代和产品的创新，注重环境保护和安

全生产，推进所属产业 “绿色工厂” 、“安全工厂”建设，落实青年人才培养机制建设，加强与下游客户建立战略

合作关系，协同探索新的应用领域，实现互利共赢。 在努力追求经济效益、保护股东利益的同时，积极参与社会公

益事业，通过多种途径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促进企业与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

有研粉末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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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6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路5号院1号楼315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5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0,115,987,64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1.691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刘洪润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7人，万放董事、黄桂章董事、赵军董事、钱永祥董事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部分

董事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1人，王海霞监事、林强监事、盛大军监事、沈去凡监事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114,232,693 99.9956 155,052 0.0003 1,599,904 0.0041

2.议案名称：《关于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114,232,693 99.9956 155,052 0.0003 1,599,904 0.0041

3.议案名称：《关于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114,231,893 99.9956 155,052 0.0003 1,600,704 0.0041

4.议案名称：《关于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114,233,893 99.9956 155,052 0.0003 1,598,704 0.0041

5. 议案名称：《关于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预估2023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806,090,801 99.9818 3,416,052 0.0181 2,800 0.0001

6.议案名称：《关于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2-2024）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980,865,526 82.2137 137,152 0.0003 7,134,984,971 17.7860

7.议案名称：《关于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043,071,135 89.8471 156,852 0.0003 4,072,759,662 10.1526

8.议案名称：《关于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929,643,787 99.5354 176,764,355 0.4406 9,579,507 0.0240

9.议案名称：《关于聘任2023年度财务报表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115,224,097 99.9980 741,852 0.0018 21,700 0.0002

10.议案名称：《关于选举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101,753,088 99.9645 14,212,861 0.0354 21,700 0.000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5

《关于京沪高速铁路股

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

况及预估2023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1,671,105,830 99.9707 3,416,052 0.0292 2,800 0.0001

6

《关于京沪高速铁路股

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2022-2024）股东分

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11,674,387,530 99.9988 137,152 0.0012 0 0.0000

7

《关于京沪高速铁路股

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11,674,367,830 99.9986 156,852 0.0014 0 0.0000

9

《关于聘任2023年度

财务报表及内控审计

机构的议案》

11,673,761,130 99.9934 741,852 0.0063 21,700 0.000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第5项议案，关联股东中国铁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其持股数为21,306,477,996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科瀚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海林、王学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股东大会的提案，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1日


